青岛市财政局文件
青财采〔2017〕5号

关于全面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的通知

 

各区（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范公务机票购买行为，根据财政部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工作统一部署，青岛市市本级预算单位已完成公务机票管理改革。现就区市推进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公务机票的其他人员（以下简称购票人），国内出差、因公临时出国购买机票，应按照厉行节约和支持本国航空公司发展的原则，优先购买财政部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的我国航空公司（以下称国内航空公司）航班优惠机票。

二、改革内容

国内航空公司按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给予公务机票“双折扣”优惠，并根据执行情况定期调整，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www.gpticket.org）发布。目前优惠率为：对于市场折扣机票，各航空公司按国内、国际机票各航班舱位的折扣票价给予9.5折优惠；对于市场全价机票，分别给予全价票价的8.8折、8.5折优惠。

因公临时出国时，购票人应选择直达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出入境，没有直达航班的，应当选择我国航空公司航班到达的最邻近目的地国家（地区）进行中转。因中转1次以上（不含1次）等特殊原因确需选择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以及因最临近目的地国家（地区）中转需办理过境签证而选择其他邻近中转地的，应填写《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见附件3），事先报经单位外事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批同意。

购票人应做好公务出行计划安排，尽可能选择低价机票，原则上不得购买全价机票。对各航空公司提供的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团队价格或促销价格机票，购票人可选择购买，但不再享受政府采购优惠，其退改签业务按照各航空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三、机票购买

（一）购票渠道。购票人可通过以下渠道购买公务机票：

1.航空公司直销渠道。购票人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www.gpticket.org或移动客户端进行服务商查询，选择并联系任意一家具备中国民航机票销售资质的航空公司直销机构委托购票。

2.机票代理机构分销渠道。购票人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或移动客户端进行服务商查询，选择并联系任意一家具备中国民航机票销售资质机票代理机构委托购票。

3.网站渠道。购票人自行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或移动客户端自助购票。购票前，需按照提示注册网站购票用户。仅支持持有公务卡的购票人购买。

国内出行，购票人可购买上述规定渠道外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购票时应保留从各航空公司官方网站或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下载的出行日期机票市场价格截图等证明其低于购票时点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材料。

（二）购买公务机票时的身份验证方式
购票人通过委托服务商（航空公司直销机构和机票代理机构）方式购买公务机票时，应直接告知需购买公务机票，服务商进行身份验证，通过身份验证后方可购买公务机票。身份验证有以下两种方式：
１.公务卡信息验证。办理并开通公务卡的公务人员，可以通过“购票人姓名+身份证号+开卡银行名称”三项验证信息在任意的公务机票销售渠道验证公务人员身份并购票。购票人持公务卡为同行的公务人员购买公务机票时，在公务人员身份验证全部通过的情况下，可同时为8个同行购票人购票，并使用本人或他人公务卡支付。
２.预算单位名称验证。购票人为未办理公务卡、公务卡额度不足或者公务卡因故不能正常使用的人员及需要购买公务机票的其他人员购票的，可以通过提供所在单位名称（全称）信息验证身份并购票。

（三）购买公务机票的资金支付方式
公务机票的支付方式应与购票人身份验证方式匹配。

1.若在购买公务机票时通过公务卡方式完成验证，需使用公务卡支付，不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机票票款。
2.若通过预算单位验证方式购买公务机票，支付时需使用银行转账方式，不得使用公务卡结算。使用银行转账方式购票的，需要在支付票据上标注资金用途为“公务机票购票款”，填写的单位名称应与系统记录的单位名称一致。
此外，购买公务机票时，应严格按照财政管理部门有关规定，杜绝现金支付。
四、报销管理

（一）国内机票报销管理

1.各部门、单位要严格公务机票报销管理。购买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的，应以标注有政府采购机票查验号码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作为报销凭证。

2.购票人在电商平台或其他非公务机票销售渠道购买的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时，《行程单》上没有机票查验号码。购票人报销时，应当提供购票时点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以及电商网站截取的同时刻同航班舱位的价格截图等材料，以证明其购买价格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并作为报销凭证附件，按照单位财务报销管理的规定程序报销。
3.《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获取

通过委托机票代理机构购买公务机票时，购票人可直接在服务商处获取带有查验单号码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以下简称《行程单》）。

通过航空公司直销机构服务商购买公务机票时，可到航班承运航空公司的机场柜台、自助设备打印报销凭证。

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及移动客户端购票时，可通过航空公司邮寄方式获取《行程单》，也可在航班承运航空公司的机场柜台、自助设备打印报销凭证。

4. 机票查验单的获取和使用。单位财务人员可登录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按查验号码对购票单位、购票时间及购票价格等信息进行核实。
购票人在具备服务商资质的航空公司直销渠道或代理机构分销渠道购买政府采购机票，由出票服务商提供机票查验单，也可登陆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机票查验单查询”自行查询并打印查验单。

机票查验单可多次打印，仅用作报销参考依据，不作为必要的报销凭证。

（二）购买外航机票报销管理

因公出国时，根据国际航线选择标准（见网站“政策信息”），购票人直接或经单位外事部门以及财务部门审批选乘外航航班。

报销时，应当以国外航空公司及其代理机构提供的《行程单》（此时《行程单》上不再标注有查验单号码）或其他有效票据作为报销凭证。如需单位外事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批的，须附审核通过的《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一同报销。

（三）退票手续费
购票人报销机票退票手续费时，以各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代理机构出具的退款单据作为报销凭证。
五、监督管理

各级外事、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将出国机票购买情况纳入因公临时出国情况联合检查的范围。在接受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使用情况审计时，各部门、单位应提供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审批表等机票购买活动资料以及经费管理使用资料。

六、执行时间

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确定区市级预算单位自201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七、其他事项

（一）预算单位基础信息的报送。各预算单位基础信息按照规定格式（见附件1、附件2），由同级财政部门汇总逐级上报，确保在实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改革前纳入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数据库。预算单位相关信息变更的，也依照此程序及时逐级上报。各级预算单位信息既可由同级财政局从同级部门决算系统中导出，由各部门、单位进行核实确认（加盖公章），也可由各级预算单位根据信息报送说明填写本单位信息表，并进行核实确认（加盖公章），并于3月13日前反馈或报送同级财政部门，逾期未反馈的视同确认通过。区市及区市以下预算单位信息由各区市财政局汇总，于3月17日前报送青岛市财政局。

（二）机票代理机构资格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应关注本辖区公务机票销售代理机构布局情况，动员具有《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认可资质证书》等条件的机票销售代理机构，向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提出代理销售公务机票申请，为当地购买公务机票提供方便。

（三）公务卡代理银行的联调联试。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青岛银行、光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浦发银行等12家中央和省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发卡银行的验证接口开发调试工作，已分别由财政部和省市财政部门组织落实。各区市如有上述发卡银行，原则上相关银行地方分支机构无需再进行接口开发工作，但需要与上级行沟通确认后向同级财政部门备案。目前区市预算单位公务卡发卡银行不在上述范围内的华夏银行、青岛农商银行已按照中国银联制定的“公务卡持卡人身份验证技术方案”要求进行系统开发，并保证在当地实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改革前完成与中国银联、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的联调测试工作。

（四）各预算单位实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应做好以下工作

1.各预算单位要做好公务机票购买管理的宣传培训工作，要让本单位所有公务人员都了解相关规定，包括公务卡使用、购票方式、银行转账凭证的填写及机票报销要求等，便于公务人员按规定执行。
2.要加强内部管理，包括对公务人员因公出国航线选择的相关审核、财务报销管理等。
3.要做好公务卡新办或补办等日常工作，若本单位名称变更，要及时向本级财政部门报送变更信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公务卡一律采用标准代码为“628”开头的银联标准卡，目前认定的是“6282、6283”开头的公务卡，非上述代码公务卡不能通过验证，应及时换卡。
（五）上述政策可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政策信息”栏目参阅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库〔2014〕33号）及其补充通知（财库〔2014〕180号）。各航空公司航班市场票价和政府采购优惠票价，须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注册、登录后查阅。国内航空公司和机票销售机构名录可在网站首页查询。购票人注册流程、公务机票购买操作手册、常见问题、咨询电话等内容，可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帮助中心”栏目查阅。

在改革实施中，有关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意见和建议，请与青岛市财政局联系，联系电话：0532-85855838。

附件：1. 地方预算单位信息表

        2. 行政区划代码表
        3. 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
青岛市财政局

2017年3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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